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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恩醫院龍安分院── 

醫病共享決策 Shared Decision Making 輔助工具》 

失眠藥物或非藥物治療選擇 

科別 精神科 

主題類別 9、精神與行為 

關鍵字 失眠、睡眠教育、藥物治療、非藥物治療 

適用病患 我長期有失眠問題，想比較藥物及非藥物治療 

可供方案 藥物治療、非藥物治療以認知-行為治療為主，包含：睡眠教育、

刺激控制法、限眠療法、放鬆治療法。另有：光照治療。 

使用場所 診間、病房 

執行者 醫師、臨床心理師、護理師 

開發團隊 居善醫院醫病共享決策工作小組 

輔助工具研

發過程說明 

本輔助工具由具多年評估及治療病患失眠的醫師、臨床心理師所

開發，利用此醫病共享決策 SDM 輔助工具，使病患有效率地讓醫

師瞭解病情，比較藥物治療及非藥物治療的優缺點，進一步和醫

師及臨床心理師討論適合的治療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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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病患表達：我失眠，但對吃安眠藥很猶豫 

《前因》失眠為精神科門診及住院病患最常見的主訴，且幾乎每位初診病患對服用

安眠藥都有矛盾及猶豫。醫師需花費諸多時間和病患比較藥物及非藥物治療的優缺

點，影響候診病患。利用此醫病共享決策 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 工具，可

讓候診病患於看診前自己的失眠原因及型態，就診時更有效率地和醫師溝通。且因

在診間病患對醫師教育的吸收有限，此 SDM工具亦可讓病患於就診後，帶回家繼續

思考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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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需先找到原因，再討論治療 

請先和精神科醫師討論：生理、情緒、作息、生活壓力； 

確定失眠原因，才能對症治療 

 

1、應先釐清此失眠是呼吸終止相關的失眠或非呼吸終止相關的失眠 

2、若疑似呼吸終止相關的失眠，應轉至綜合醫院睡眠門診（包含耳鼻

喉科、胸腔科、精神科、神經科專科醫師綜合評估）。藉由夜間血氧監

測篩檢或/及多頻道睡眠生理檢查診斷，艾普沃斯 Epworth嗜睡量表評

估白天嗜睡程度。 

4、如果診斷為呼吸終止相關的失眠且有明顯臨床症狀，則考慮連續性

正壓呼吸器(CPAP)輔助、口腔矯正器、外科手術治療、加上減輕體重。 

5、非關呼吸終止的失眠處置，除治療內科、精神科相關疾病，可考慮

非藥物治療及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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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藥物治療/非藥物治療的特色 
 

藥物治療 非藥物治療 

＊目標： 

(1)容易導入、並持續睡眠； 

(2)不破壞睡眠結構； 

(3)不影響白天功能； 

(4)避免藥物耐受性、依賴性（俗稱成癮） 

 

＊原則： 

(1)保持最低的有效劑量。 

(2)配合睡眠保健原則，改正可能影響睡

眠的行為及環境因子。 

(3)依照患者的生活需求調整劑量。 

(4)定期追蹤、評估藥物的療效及副作用。 

 

＊藥物治療的適應症： 

(1)急性失眠：藥物治療盡早緩解急性失

眠症狀，避免患者長期失眠，衍生不良的

睡眠習慣及錯誤信念，或以錯誤的方法自

我治療（例如飲酒）。藥物選擇以中、短

效為主。 

 

(2)持續失眠：對「次發性失眠」患者，以

治療其原發疾病為主。但若原疾病已獲得

治療而失眠症狀仍持續時，則應依患者之

個別情況給予適度之藥物治療，並合併非

藥物的「認知-行為治療」。 

例如：憂鬱症已改善但失眠仍持續。 

＊心理治療為主：  

(1)某些治療技巧可由簡單的口頭或書面

衛教 

(2)有些治療技巧則需由睡眠專科醫療人

員及臨床心理師執行。 

 

＊採多種技巧： 

(1)睡眠衛生教育 

(2)「限眠療法」與「刺激控制法」為主，

合併「放鬆技術」及「認知重建」 

 

1、睡眠效率太低，可用「限眠療法」； 

2、對睡眠適應不良的想法與信念，可用

「刺激控制法」。 

3、焦慮及預期性失眠，可用「放鬆技術」

及「認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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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藥物治療/非藥物治療比較 

 藥物治療 非藥物治療 

適用者 １、急性失眠：適當藥物盡早治療，

避免病患衍生出不良睡眠習慣或

使用錯誤方法自我治療(例如飲

酒) 

 

２、「次發性失眠」，例如：物質

使用疾病、焦慮症、憂鬱症、躁鬱

症、思覺失調症等疾病造成失眠。 

 

３、生活作息造成失眠，且難以調

整，例如頻繁工作輪班造成 

１、不適合使用安眠藥物者，如孕

婦、兒童、肝腎功能障礙者 

 

２、對安眠藥依賴、預計逐步停藥

者。 

 

３、不良睡眠習慣與觀念造成失眠 

 

４、因日夜節律失調造成失眠 

優點 １、立即有效，在數次回診跟醫師

討論、調整，選用最適合的睡眠藥

物，數周內即可達到效果。 

 

2、在臺灣大部分藥物皆有健保給

付，病患僅需繳納掛號費及健保部

分負擔，每次就診約 150 元至 250

元。 

１、無藥物依賴風險 

 

２、在執行心理治療的過程中，除

了除改善睡眠，也同時探討情緒、

人際等問題。相較於藥物治療，更

能長期維持、避免復發的效果。 

缺點 １、若為「次發性失眠」，例：睡

眠呼吸中止症、憂鬱症、躁鬱症(雙

極性情感疾患)、焦慮疾病、思覺失

調症等。僅靠安眠藥，會掩蓋、忽

略原有疾病。 

 

２、若因以下原因： 

-人際、工作、經濟、法律等壓力； 

-日夜輪班、頻轉換時差 

-睡眠環境：吵雜、隔音差； 

僅用安眠藥，無改善失眠原因，可

能掩蓋原有生活問題。 

 

３、藥物副作用，例如：失憶、夢

遊、夜食、晨間起來有宿醉感、自

１、花費較多的時間、費用：和醫

師或臨床心理師約時間進行心理

治療；初次評估約 80 分鐘，後續每

次 50 分鐘 1600 元至 2400 元不等

或更高；通常需進行 8 至 12 次。 

 

２、除認知-行為治療，可和醫師討

論「光照治療」適應性，經由調整

「睡-醒週期」，以治療日夜節律睡

眠障礙所造成的失眠症狀。但需由

具睡眠專科訓練的醫療人員評估

適應性，且需額外花費購買儀器。

且高緯度地區較適用(有長晝、長

夜的區分)，臺灣地區較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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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力下降。 

阻力 １、內心對藥物的排斥，擔心依賴、

傷身。 

＊附註：現有的安眠藥物，皆無傷

腎、傷胃的風險。 

 

２、職業不允許服用藥物，例如職

業駕駛、飛行員、工廠作業員等，

藥物殘留影響反應速度。 

 

３、對藥物副作用無法接受，例如：

暈眩、無力、夢遊、口苦、夜食等。 

１、去尋找醫師、臨床心理師治療

的動機，找治療師的過程可能會增

加焦慮度。 

 

２、要有學習動機：學習「睡眠衛

生教育」、「寫睡眠日誌」、「刺

激控制療法」、「睡眠限制療法」、

「放鬆治療法」必須有強烈的動機

及時間。 

病患自評  

 

 

 

 

 

 

 

 

 

 

 

 

與醫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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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普沃斯 Epworth 嗜睡眠量表

 


